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14年8月14日
                  府行救字第1140144385號
訴願人：莊o心           南投縣oo鎮oo路o段oo巷oo號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政府警察局草屯分局
訴願人莊o心因洗錢防制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14年5月12日第11403130283-00號告誡書處分，提起訴願，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訴願人無正當理由將自己向中國信託商業銀行(822-…………)申請開立之網路銀行帳戶交付、提供予他人使用，違反洗錢防制法第22條第1項規定，原處分機關以114年5月12日第11403130283-00號告誡書處分，訴願人不服，向本府提起訴願，案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1、 訴願人陳述略以：113年12月間透過Threads社群軟體偶然發現兼職工作資訊，主動加入對方提供之Line通訊軟體之ID，聯繫LINE暱稱「琁」之人。「琁」介紹完兼職工作內容後，便將訴願人加入由詐騙集團成員所掌控之虛假群組，起初均按時參與詐騙集團所編撰之兼職工作內容，數週後詐騙集團見時機成熟，即順勢推行「入股能源專利投資」之詐欺企劃，標榜高報酬、如虧損由團隊保障本金等字眼，更有眾多詐騙集團所假冒之帳號於群組中熱烈討論，致訴願人陷於錯誤，誤以為可賺取豐富報酬，遂向總監「欣瑀yumei」詢問，後續透過信用貸款方式籌措資金，參加該假投資企劃，共遭詐取新臺幣(以下同)39萬7000元，過程中以各種詐術訛詐訴願人給付更多金錢時，「琁」、總監「欣瑀yumei」更假意表示可幫忙籌措部分資金借予訴願人，導致誤信屬實而提供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428………號帳戶之帳號，作為收受帳款之用，嗣相關被害人驚覺受騙並報警處理。原處分機關認訴願人違反洗錢防制法第22條第1項規定，處以告誡處分，訴願人不服，提出訴願，理由：1.訴願人並未將係爭銀行帳戶之控制權交付或提供他人使用。2.訴願人提供系爭銀行帳戶之行為符合「一般商業、金融交易習慣」。3.訴願人主觀上並無提供系爭銀行帳戶之帳號供他人使用之想法，應無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故意或過失可言。
2、 按「任何人不得將自己或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向提供虛擬資產服務或第三方支付服務之事業或人員申請之帳號交付、提供予他人使用。但符合一般商業、金融交易習慣，或基於親友間信賴關係或其他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違反前項規定者，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機關裁處告誡。經裁處告誡後逾五年再違反前項規定者，亦同。」洗錢防制法第22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其立法理由「二、有鑑於洗錢係由數個金流斷點組合而成，金融機構、虛擬通貨平台及交易業務之事業以及第三方支付服務業，依本法均負有對客戶踐行盡職客戶審查之法定義務，任何人將上開機構、事業完成客戶審查後同意開辦之帳戶、帳號交予他人使用，均係規避現行本法所定客戶審查等洗錢防制措施之脫法行為，現行實務雖以其他犯罪之幫助犯論處，惟主觀犯意證明困難，影響人民對司法之信賴，故有立法予以截堵之必要。爰此，於第一項定明任何人除基於符合一般商業、金融交易習慣，或基於親友間信賴關係或其他正當理由以外，不得將帳戶、帳號交付、提供予他人使用之法定義務，並以上開所列正當理由作為本條違法性要素判斷標準。三、本條所謂交付、提供帳戶、帳號予他人使用，係指將帳戶、帳號之控制權交予他人，如單純提供、交付提款卡及密碼委託他人代為領錢、提供帳號予他人轉帳給自己等，因相關交易均仍屬本人金流，並非本條所規定之交付、提供『他人』使用。……。五、現行實務常見以申辦貸款、應徵工作等方式要求他人交付、提供人頭帳戶、帳號予他人使用，均與一般商業習慣不符，蓋因申辦貸款、應徵工作僅需提供個人帳戶之帳號資訊作為收受貸放款項或薪資之用，並不需要交付、提供予放貸方、資方使用帳戶、帳號支付功能所需之必要物品（例如提款卡、U盾等）或資訊（例如帳號及密碼、驗證碼等）；易言之，以申辦貸款、應徵工作為由交付或提供帳戶、帳號予他人『使用』，已非屬本條所稱之正當理由。惟倘若行為人受騙而對於構成要件無認識時，因欠缺主觀故意，自不該當本條處罰，併此敘明。」。
 三、查訴願人在114年5月12日調查筆錄表示，因遭詐騙集團以投
    資新型產業能源開發」為幌，認識自稱「琁」之網友後，並投資
    大筆金額(以虛擬貨幣方式)，後對方以違規操作，平台遭凍結，
    要求訴願人繳納45萬元保證金解凍，訴願人因無力支付，對方稱
    可以協助借款，但需提供自身帳戶收款，訴願人遂提供名下中國
    信託商業銀行帳戶帳號(822-…………)予對方，對方匯款共
    17萬元，再加上本身原有10萬元購買虛擬轉給對方後，對方又
    稱需再提供保證金，訴願人驚覺遭詐騙，遂訴警調查。本案訴願
    人透過非正規投資管道進行投資，而交付、提供帳戶、帳號予他
    人使用，使他人之金流進入該帳戶、帳號，不符合洗錢防制法第
    22條第1項但書「一般商業、金融交易習慣，或基於親友間信賴
    關係或其他正當理由，不在此限。」規定，原處分機關認訴願人
    無正當理由將系爭帳戶交付、提供予他人使用，違反洗錢防制法
    第22條第1項規定，爰依同條第2項規定裁處告誡，洵屬有據。
四、按「所謂『帳戶實際控制權』不能僅以尚在本人使用中為斷，而
    需考量提供帳戶之行為人，究於整體詐欺犯行中居於如何之地位
    及角色，如因貪圖不符合一般商業、金融交易習慣之利益，縱使
    帳戶仍由本人使用、有本人金流，但仍不斷依照詐欺集團之指示
    為之，仍可能實際上欠缺帳戶控制權，導致違反此規定。」(高雄
    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113年度簡上字第53號判決意旨參
    照)，訴願人114年5月12日調查筆錄表示「(問：你收到被害人
    之匯款後於何時轉出？)上述被害人所匯之款項，我依詐騙集團指
    示，於114年1月23日14時53分、1月24日19時29分向托
    幣購買等值虛擬貨幣後，將等值虛擬貨幣打入對方所提供之電子
    錢包。」、「(問：不詳詐欺集團提供之電子錢包地址為何？)1月
    23日之款項轉入對方提供之
    TRF4j8Aq8Nk3UmuVDtFUs7LGMGLMJZC8JS共299.58552USDT，1月
    24日之款項轉入對方提供電子錢包 

    TFVS6ShMthZdCTtz8ZfcMU4eWGgcSXuSf1轉入903.937716USDT。」
     (第3頁倒數第6行至第4頁第4行)，由對方控制於何時匯入款
    項，再由對方提供電子錢包供訴願人匯出之分工可知，對方對於
    由被害人帳戶匯入訴願人系爭帳戶帳號之款項有高度支配力，就
    「應於何時轉匯」、「匯出至何處」等事項立於操縱地位，依上
    開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13年度簡上字第53號判決意旨，縱使系爭
    帳戶內尚有訴願人金流，惟訴願人實際上已然喪失由被害人帳戶
    匯入系爭帳戶款項之控制權，不能僅以系爭帳戶仍在訴願人本人
    使用中為唯一判斷標準。
五、復查，訴願人提供、交付系爭帳戶供他人匯入款項，並協助將該
    款項轉換虛擬貨幣轉匯至他人指定電子錢包地址，則訴願人已可
    預見其提供系爭帳戶供他人使用，即可能幫助他人利用系爭帳戶
    作為詐欺取財工具，受詐騙者匯入款項再購買虛擬貨幣轉出後，
    即遮斷詐騙金流軌跡，製造金流斷點。又訴願人稱為繳納保證金
    湊不出錢向對方借貸，而提供系爭帳戶帳號收款，但並無貸款之
    內容(如：利率、費用、還款期限)，此與一般商業、金融交易習
    慣未符，而有違常情；甚且訴願人與該他人間並無親友間之信賴
    關係，故本件訴願人交付、提供系爭帳戶予他人使用，自難認符
    合洗錢防制法第22條第1項但書規定要件，是訴願人主張，尚難
    採據。原處分機關之處分並無違誤，應予維持。
六、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決
       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王 瑞 德
                  委員 呂 秀 梅
                  委員 張 國 楨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許 玉 鈴

   委員 陳 美 秀

   委員 林 倖 祺

   委員 張 惠 瓊

   委員 蔡 明 志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4  日

                                    縣長  許淑華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中市五權南路99號）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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